
宁波市环保产业骨干企业评选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宁波市政府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精神，

鼓励企业科技创新，引导和扶持我市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环

保骨干企业的中坚作用，推动我市环境保护产业健康发展，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

协会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定期开展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以下简称《骨干

企业》）评选工作。为此，制定本评选办法。 

第二条  《骨干企业》的评选原则上每三年一次，由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

组织实施。 

第三条  参加评选的企业须为宁波市环保产业协会会员单位，在向省里推

荐“浙江省环境保护产业骨干企业”时，将从我市评定的“骨干企业”中择优推

荐。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申报《骨干企业》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在宁波市辖区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从事环境保护产业相关活动（环保产品生产、环境服务业、资源综

合利用、洁净产品生产等）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0%以上，

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以上。 

（四）、企业经营意识健康，管理良好，遵纪守法，无假冒伪劣、不正当竞

争和欺诈行为，注重科技发展，产品、工程、服务质量信誉良好 

（五）、企业质量保证体系较为完善，主要产品已形成规模并按标准组织生

产 

（六）、企业三年内未受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和其他违法记录（由当地环保行

政部门出具证明） 



第五条  申报《骨干企业》应具备的经济指标条件（此条件将随产业的发

展适时调整，其中年产值为评选期上一年度全年产值）。 

（一）、环保产品生产企业评选条件： 

1、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要求：   500万元以上。 

2、企业固定资产（人民币）要求：   1000万元以上。 

3、企业环保产业年产值（或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人民币），且

占企业总收入 50%以上。 

（二）、环境服务业企业评选条件 

1、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要求：   100万元以上。 

2、企业固定资产（人民币）要求：   300万元以上。 

3、企业环保产业年产值（或年销售收入）1000万元以上（人民币），且

占企业总收入 50%以上。 

（三）、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评选条件 

1、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要求：   2000万元以上。 

2、企业固定资产（人民币）要求：   5000万元以上。 

3、企业环保产业年产值（或年销售收入）20000万元以上（人民币），且

占企业总收入 50%以上。 

（四）、洁净产品生产企业评选条件 

1、企业注册资金（人民币）要求：   500万元以上。 

2、企业固定资产（人民币）要求：   1000万元以上。 

3、企业环保产业年产值（或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以上（人民币），且

占企业总收入 50%以上。 

第三章  申报及评选 

 第六条  申报《骨干企业》的单位，应提交下列材料，装订成册，报送

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 

（一）申报表； 

（二）附件资料 

1、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 

2、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会员证书复印件； 



3、企业质量管理保证体系材料（已通过 ISO9000或 14000认证者，附认证

证书复印件）； 

4、环保产品生产企业主要环保产品、技术的说明资料及鉴定、专利、获奖

情况、产品标准等。 

环境服务企业需提供近三年度年主要服务项目清单，同时附二项以上合同

复印件。 

5、企业近三年内发展情况总结报告（技术进步、经营、资产负债等情况）； 

6、市场销售状况（说明年合同总额及年销售收入，原则上须附具权威部门

证明材料）及用户意见（至少两家）； 

7、企业资质（或能力）证明复印件； 

8、其他材料（包括获奖证书等复印件）。 

第四章评选办法 

第七条  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人员对申报企业进行现场核查。 

第八条  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组织评选委员会（由专家、相关部门人

员及协会负责人组成）进行评选。 

第九条  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须征求宁波市环保局意见后将评选的

《骨干企业》名单在有关媒体上向社会公告，公告期为 10天。 

第十条  公告期满后，向无异议的《骨干企业》颁发证书、牌匾。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骨干企业》证书可在企业的宣传、经营活动中使用。 

第十二条  获证企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取消其

《骨干企业》资格、收回证书，并进行通报及在有关媒体上公布。 

（一）申报单位的申报材料不实或隐瞒有关情况的； 

（二）受到政府部门处罚的； 

（三）转让、涂改、伪造证书的；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已经过宁波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

讨论通过，并已报宁波市环境保护局和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备案，自 2011年 3

月 7日施行。 


